附表六：

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培训证明
    此件可证明以下学员接受了以下继续教育培训，可以在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（水平）证书登记时计入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学时数。

学员姓名：

    身份证件号码：

参加培训级别：初级/中级/高级

    培训课程代码：

        培训课程名称：

        学习方式：

        培训结业日期：

        培训大纲规定的学时数：

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当地行业主管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以上盖章的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必须是已批准的计算机技

术与软件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机构，可在网站

       www.ceiaec.org上查询其有效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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